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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恐防暴应急预案

一、预案目的

 为有效防范校园内发生暴力事件，切实保障师生人身和国家财产的安全，及时处置侵害师生安全的恶性事件，维护学校稳定,根据据上级指示精神，特制订本预案。

二、预案适用范围

 适用于发生在校园内及周边地区的预防和控制校园暴力侵害事件。

三、防控组织机构

1、成立防控暴力领导小组：

组  长：唐效勤

副组长 ：王恒林  王学涛  董学敏
组  员：校委会成员

2、鲁村中学安全办公室会同相关职能部门成立现场指挥部，开展应急处置工作。

3、学校成立学生事故处理小组，由学校校长领导负责协调指挥，包括：应变保护组，人员救护组、疏散引导组，通讯联络组、沟通协调组。要求责任落实到具体人员。

（1）、应变保护小组组长：王恒林

组员：李家庆 于光申  张德义  马光胜   

（2）、疏散小组组长：王学涛

组员：中层干部、年级组长、各班班主任、任课教师

（3）、通讯联络组组长：魏援军

 组员：马福华  孙晓  赵金霞

（4）、人员救护小组组长：董学敏
 组员：齐春山  任伟  吴秀新

（5）、协调小组组长：张德义 

组员：何树峰  崔宝成 

4、组长职责

加强宣传教育，制订完善学校防范暴力事件应急预案，督促学校组织教职工开展防范暴力事件的培训和演练，增强本校教师防范暴力事件的意识和能力。当学校发生暴力事件时，负责现场应急处置的指挥和协调，并向上级部门报告。

3、组员职责

自觉服从组长安排，严格执行组长指令；根据应急预案的分工和安排，坚守岗位，相互协调、配合。具体职责如下：

（1）摸清情况

一旦发生暴力事件，一定要摸清情况，分析暴力事件出现的性质、原因，及时向公安部门和县教体局应急办报告详细情况。

（2）快速处置

迅速制止暴力事件的发展。值班巡逻人员负责和暴力事件当事人进行直面周旋，其他教师负责疏散任务，并负责维护秩序。如无法阻止暴力事件，而且暴力事件范围、程度比较严重，学校应立即启用“110”报警。

（3）迅速布控，减少伤害

迅速疏散校内人员，尽一切努力，在公安的协助下，采取一切有效的措施和手段，有效控制局面和事态的发展，最大限度地避免和减少人员伤亡。

（4）组织救护

视伤害情况向“120”急救中心发出求救信息，并做好救护准备。

（5）善后处理

（6）评估分析

在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基本完成后，要组织有关人员对事件造成的危害程度进行评估分析，并总结本次事件的处置经验和教训。

（7）安排慰问受害者及家属。 

四、预防办法和措施

1、加强防范暴力事件安全教育，增强防范意识，提高法制观念。

2、添置橡皮棍等必要的防范暴力事件器件，安装好监控设施、红外线报警装置和紧急报警按钮。

3、普及防暴基本知识，组织防暴演练，学会正确使用防暴器材以及处置暴力事件的方法。

4、严格值班巡逻制度，认真做好出入登记。

5、对可能引发矛盾激化事件的当事人要做好矛盾的化解工作，加强对在校（园）患有精神病史人的监控，加强对患有精神病史人的关心，并劝其在家休养治疗，经济待遇上给予照顾帮助。

 6、对可能引起矛盾激化事件的当事人要逐一排摸登记，耐心接待，尽力做好化解工作。

7、指定报警人员、信息员，建立防范学校暴力事件处理应急工作小组，做到各尽其责。

五、处置流程

一旦发生学校暴力事件，一般应按下列程序处理：

1、报警。可按紧急报警按钮或拨打“110”报警电话。

2、启动应急处置预案，各工作小组按照职责开展工作，如发生劫持人质事件，应变保护组的人员要在公安部门赶到之前，尽力与歹徒周旋，规劝其终止犯罪；同时学校要全力保护好在现场或附近的其他学生，按照平时演练的路线迅速疏散至安全的地方。

3、第一时间内报教体办和教体局。

4、如有人员伤亡，人员救护组要提供及时有效的救护，有可能的以最快的速度把伤员就近送往区级以上医院抢救，并通知家长或家属。

5、协助警方阻止暴力行为的最后实施。

6、发生III级以上的事故报告后，应立即向县政府办公室汇报事故时展及处理情况，在局公共突发事件处置领导小组的指导下开展工作。

六、善后处理

1、保护现场，配合警方调查取证。

2、在警方的指导下维护秩序和善后处理。

沂源县鲁村中学  

2024年9月1日

